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5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3年7月4日（星期五）上午9時1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副秘書長　周萬來

周副秘書長萬來：出席委員69人，已足法定人數。

主席：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議事錄。（全文見本期議事錄）

主席：針對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議事錄，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議事錄確定。

現在進行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同意權之行使事項

一、本院全院委員會報告審查總統咨，為監察院第四屆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於本（103）年7月31日屆滿，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提名張博雅、孫大川、江綺雯、章仁香、高鳳仙、江明蒼、方萬富、林雅鋒、楊美鈴、余騰芳、李月德、劉德勳、陳慶財、薛春明、程仁宏、李炳南、陳小紅、施鴻志、蔡培村、王惠珀、包宗和、康照洲、尹祚芊、沈美真、許國文、許文彬、范良銹、仉桂美、王美玉29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並以張博雅為院長、孫大川為副院長，咨請同意案。（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討論決議：交全院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投票表決。）

主席：現在宣讀全院委員會審查報告。

監察院第五屆院長、副院長暨監察委員行使同意權案全院委員會審查報告

總統咨，為監察院第四屆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於本（103）年7月31日屆滿，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提名張博雅、孫大川、江綺雯、章仁香、高鳳仙、江明蒼、方萬富、林雅鋒、楊美鈴、余騰芳、李月德、劉德勳、陳慶財、薛春明、程仁宏、李炳南、陳小紅、施鴻志、蔡培村、王惠珀、包宗和、康照洲、尹祚芊、沈美真、許國文、許文彬、范良銹、仉桂美、王美玉29人為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並以張博雅為院長、孫大川為副院長，咨請同意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5會期第11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全院委員會審查。

嗣因民進黨黨團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於第8屆第5會期第12次會議散會前，對上開院會決定提出復議，並決議另定期處理。復於103年6月13日下午召開第8屆第5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1次會議對上開復議進行表決處理，俟該復議動議被否決後，院會即決議依原（第11）次決定交全院委員會審查，國民黨黨團隨即將本案同意權之行使審查時程提報第1次臨時會第1次院會通過。惟民進黨黨團復於第1次臨時會第2次院會散會前對本案同意權之審查時程提出復議；於第1次臨時會第4次會議對上開復議進行處理，嗣同意該復議動議後，國民黨黨團隨即提出修正動議，並經表決通過確定本案之同意權相關審查時程。

依上述第1次臨時會第4次院會通過之同意權審查時程，本院於103年6月30日（星期一）上午舉行全院委員會公聽會，邀請各黨團推薦之學者專家張瓊玲等6人發表意見，再由本院各黨團所組成之審查小組委員呂學樟等6人發言詢問，並由學者專家綜合答覆。另將公聽會發言紀錄彙印成冊，供全體委員審查時參考。

再依該（第4）次院會所通過之審查時程決定7月1日（星期二）、7月2日（星期三）及7月3日（星期四）舉行全院委員會，並將此3日視為一次會，會議由院長王金平、副院長洪秀柱分別擔任主席，採即問即答方式進行，每位委員詢答時間20分鐘，未參加黨團之委員依例優先發言。

7月1日（星期二）審查監察委員並為院長、副院長被提名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由院長被提名人張博雅女士及副院長被提名人孫大川先生應邀列席並分別說明與報告20分鐘後，即由各黨團推派之委員代表進行詢答，計有委員陳怡潔等16人詢問，均由院長被提名人張博雅女士及副院長被提名人孫大川先生口頭答復。7月2日（星期三）審查監察委員被提名人江綺雯、章仁香、高鳳仙、江明蒼、方萬富、林雅鋒、楊美鈴、余騰芳、李月德、劉德勳、陳慶財、薛春明、程仁宏等13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先由被提名人江綺雯等13人依序說明與報告5分鐘後，即由各黨團推派之委員代表進行詢答，計有委員廖正井等14人詢問，均由被提名人江綺雯等13人口頭答復。7月3日（星期四）審查監察委員被提名人李炳南、陳小紅、施鴻志、蔡培村、王惠珀、包宗和、康照洲、尹祚芊、沈美真、許國文、許文彬、范良銹、仉桂美、王美玉等14人之資格及是否適任之相關事項，先由被提名人李炳南等14人依序說明與報告5分鐘後，即由各黨團推派之委員代表進行詢答，計有委員段宜康等14人詢問，均由被提名人李炳南等14人口頭答復。

全院委員會於7月3日下午6時01分將全案審查完竣，爰決議：「提報院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

今天上午對總統提名監察院第五屆監察委員並為院長、副院長同意權之行使，現在進行投票表決，在投票表決之前作以下兩項宣告：一、投、開票監察員，由國民黨黨團推派陳委員淑慧、王委員育敏，民進黨黨團推派姚委員文智擔任，台灣團結聯盟黨團不推派。二、投票截止時間為上午11時，如全體委員於上午11時前均已投票完畢，則提前開票。

現在請工作人員布置投票所，並請投、開票監察員執行監察職務。

（布置會場）

蔡委員其昌：協商！協商！

主席：（9時5分）報告院會，為便於領票及投票，領票時請各位委員分區領票，編號第1號至第60號委員請到南區領票處領票，編號第61號至第112號委員請到北區領票處領票。現在開始布置，同時可以進行領票。

葉委員宜津：主席，要先協商，不要作弊啊！我們要先協商怎麼樣不作弊，要真正公平的投票啊！協商啦！要確定委員可以自主投票啦！我們要求先確認委員可以自主投票！

江委員惠貞：要怎麼確認？

葉委員宜津：我們要求主席先協商確認。

江委員惠貞：你們的方法是什麼講出來啊！

賴委員振昌：方法我們已經講了，只是國民黨不同意而已。

邱委員議瑩：監票可以，但是不可以亮票，亮票違法啊！

林委員淑芬：要求協商！要求協商！

陳委員淑慧：不要違法亂紀嘛！

邱委員議瑩：都還沒有協商講好，投什麼票啊！
主席：各位委員請注意，為了讓投票的各種作為能夠順利，請大家不要妨礙……

陳委員亭妃：票有問題！票有問題！

主席：姚委員文智也是監察員之一，請你到前面來。

邱委員議瑩：監察員還沒有看過票！

柯委員建銘：協商啦！協商啦！

邱委員議瑩：姚委員文智都還沒有看過……

王委員育敏：兩位已經確認了，我們可以簽名負責！

江委員惠貞：不要為難議事人員啦！丟人啦！

主席：請姚委員文智一起去監票，這是第三度邀請姚委員文智一起去監票，你們3位是共同監票的。

陳委員亭妃：院長，票有問題！

江委員惠貞：全國都在看！

主席：我已經請姚委員三次了，你不參與監票的話就是放棄。

吳委員秉叡：有這樣的權力嗎？宣告三次……

主席：我們是好意邀請。

林委員淑芬：假監票真護航！丟臉！

江委員惠貞：不要為難議事人員啦！全國都在看！行使同意權是委員的權利，為什麼要限制我們的權利？

李委員俊俋：不能自主投票而已啦！

江委員惠貞：丟人的民進黨！全國都在看！連投票都要玩手段！

管委員碧玲：國民黨堅持要亮票！

江委員惠貞：請尊重每位委員的自由心證。

主席：（9時14分）報告院會，現在就進行投票。編號第1號至第60號委員請到南區領票處領票，編號第61號至第112號委員請到北區領票處領票。

現在開始進行領票及投票……

陳委員亭妃：票不能發！還沒點票，票有問題！

林委員淑芬：監委是靠黨紀處分過關更丟臉！監察委員的部分提那什麼爛名單，然後靠黨紀處分來過關，這才是台灣民主之恥啦！靠黨紀處分來過關的監委有什麼光榮感？

陳委員亭妃：票有問題！

江委員惠貞：理性監督啦！

主席：現在已經進入投票時間了，請監票員到發票的地方進行監票，現在請各位委員進行投票……

陳委員亭妃：院長，還沒點票，票有問題啦！

主席：（9時30分）報告院會，現在已經進入投票程序，請各位委員投票，並請投開票監察員執行職務，讓投票依序進行。

（進行投票）

徐委員少萍：院長，我們要領票。

主席：我剛才宣告過了，也私底下告訴他們了，現在是監察員執行職務的程序，我已經宣告過了，現在還是監察員執行職務的程序。

徐委員少萍：我們要投票，不要妨礙投票！柯總召，我們要投票！

江委員惠貞：柯總召怎麼可以妨礙別人行使投票權。

主席：報告院會，請各位委員彼此尊重，不要妨礙委員行使職權。

楊委員瓊瓔：投票啦！院長已經多次宣告了，民進黨還是不聽，丟人喔！請尊重主席，趕快投票。

主席：監察員要執行監察職務，監察員坐下來，要趕快監票，來領票的人，就把票發給他。委員要簽字，就趕快拿給委員簽。請各位委員不要妨礙他人的投票，監察員現在可以發票，有委員要簽字，就發票給他。

楊委員瓊瓔：要領票！要領票！要領票！

主席：請監察員趕快就位、趕快發票。委員要簽字，就讓他簽。

王委員育敏：我可以拿過去給他簽嗎？

主席：可以啊！因為別人擋著，要簽的人就自動過來找你簽，簽了之後，就趕快把票發給他。

費委員鴻泰：我們要投票！要投票！

主席：大家都坐著，執行你們的職務，已經簽字的委員，就把票發給他。監票員請坐在位置上，委員簽完字就可以領票，也請各位委員同仁不要妨礙他人的領票或投票。投開票的監察員要讓前面淨空，大家趕快進行投票啦！

費委員鴻泰：主席，我們要投票。

主席：現在台上沒有權處理，現在是監察員的事情了，反正我就是依照投票的程序來走。

我再宣告一次，請監察員執行監察的職務，讓投票得以順利的進行，也請各位委員能夠維持秩序，不要妨礙他人的領票、投票，然後有意願領票的，就趕快讓其領票，同時簽完字的就趕快發票給他們。不領票的委員就讓其他委員去領。

陳委員淑慧：主席，有委員阻擋我們簽字領票，然後要搶簽名簿，不讓我們投票，不讓我們行使職權。

主席：請委員們互相尊重，不要再發生搶投票名冊的事，也不要阻礙別人簽名領票，請讓投票繼續進行，讓監察員得以順利執行職務。現在請各位委員要互相尊重，遵守秩序。

陳委員淑慧：報告主席，委員仍然阻擾委員簽到領票。管碧玲委員阻擾簽到領票，不讓其他委員簽到領票，他排在第一個，他不簽名，也不領取選票。

主席：請各位委員不要影響他人的議事作為或不作為，遵守立法委員行為法的規定。本席再宣讀一次，請各位委員勿影響他人為議事作為或不作為，遵守立法委員行為法的規定，不要影響他人。

陳委員淑慧：報告主席，請撤銷姚文智委員的監察員職務，他當場阻擾委員簽字領票，姚文智委員失職。

主席：請姚文智監察員要維護你的職權，不要違背你的職務。

陳委員淑慧：報告主席，委員佔領圈票處，阻止委員進入圈票處投票。

主席：請各委員都不要離席。

陳委員淑慧：報告主席，段宜康委員阻撓委員領票，阻撓委員行使職權。

大家互相尊重嘛！

報告主席，段宜康委員阻撓委員領票。

江委員惠貞：我們要領票！我們要投票！

陳委員淑慧：報告主席，段宜康委員、民進黨委員阻撓委員行使職權。

段委員宜康：抗議！抗議！我要投票！

陳委員淑慧：段宜康委員阻撓在委員前面，不讓委員領票。段宜康，先讓其他委員簽名……

主席：報告院會，距離投票截止時間上午11時還有3分鐘，尚未投票委員，請儘速投票。

江委員惠貞：我們要投票！

林委員鴻池：我們要投票！

蔡委員錦隆：我們要投票！

廖委員國棟：我們要投票！

鄭委員天財：我們要投票！

李委員俊俋：投票要排隊！

廖委員正井：我們要投票！

邱委員志偉：我們正在投票！

邱委員議瑩：我們正在投票了！稍安勿躁！

主席：（11時）報告院會，投票時間雖然已至11時，在場委員依規定都能投票，並至投票完成為止，但依投開票監察員表示，有委員之投票行為受到妨害，請各位委員都不要離場，投票程序尚未完成。

現在休息協商，請各黨團黨鞭到議場後方主席休息室進行協商。現在休息。

休息（11時）

繼續開會（11時9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報告院會，同意權行使程序尚未完成，協商也無法獲得共識，投票事實上無法順利進行，本案作以下宣告：另定期處理。

本次臨時會到此為止，現在散會。

散會（11時10分）



